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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未披露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说明 

 

一. 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情况 

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

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制定了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股东大会

议事规则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细则》、《总

经理工作细则》、《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》、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》、《内幕信息知情

人登记备案制度》等一系列治理细则和覆盖公司经营管理各方面的内部控制制度。

公司结合自身情况，建立了健全、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，并加以严格有效执行，

从而确保公司有关重大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，保证了公司经

营管理的正常进行，对经营风险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，能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、

生产经营的合法性、管理营运的效率与效果，是完整、有效的控制体系。 

随着公司的发展，公司将对内部控制制度作进一步修改完善，使之始终适应

公司发展需要。 

 

二. 未披露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情况说明 

1． 是否存在非强制披露的特殊情形 

√是 □否  

非强制披露特殊情形是：新上市 

2． 具体情况说明 

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，根据财政部办公厅、

证监会办公厅发布的《关于 2012 年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

范体系的通知》（财办会[2012]30 号）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《上市公司定期

报告工作备忘录第一号 年度内控控制信息的编制、审议和披露》（2015 年 12 月



修订）等相关规定，新上市的上市公司应于上市当年开始建设内控体系，并在上

市的下一年度年报披露的同时，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审计报告。公司属

于新上市公司，目前处于内控体系建设期内，因此未披露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

价报告，公司将在披露 2018 年年报的同时，披露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

告和审计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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